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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946号
何志朝：本院受理原告陈刚与被告何志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761号

金龙：本院受理原告俞爱玉与被告金龙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102民初5761号民事判决书、敦促自
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文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1309号

杭州集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迪凯物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奥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变
更诉请申请、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日上午9:00在笕桥法庭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490号

林耀鑫：本院受理王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
9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964号

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怡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城易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346号

杭州置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
浙0106民初1346号原告王敏诉被告杭州置尚房地产
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变更
材料）、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623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654号

黎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被告黎青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565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842号

余思源：本院受理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与被告余思源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诉调中心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984号

俞德永：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剑与被告俞德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06民初7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180号

陈民：本院受理原告戴显进与被告陈民离婚后财产纠
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71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戴显进支付100万元及利息损失20万元，合计120万元及
5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23号

朱时锋：本院受理原告陶守焕诉被告朱时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6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999号

杭州凯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谢英:本院受理原
告汪东烈诉被告杭州凯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谢英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5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22号

许丽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梦堤波特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许丽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5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61号

莫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西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莫桃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5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99号

杜中军、刘俊峰、刘玉明、杨根秀、周建业、段誉、高
永芳、金淑英：本院已受理原告陈希诉被告杜中军、刘
俊峰、第三人刘玉明、杨根秀、周建业、段誉、高永芳、金
淑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8
日9时3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63号

南通诚群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南通诚群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阿
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66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90号

刘诗龙、马泽声：本院受理原告兆享化妆品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刘诗龙、马泽声、杭州阿里巴巴
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39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27号

蒋本建、唐恒：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42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蒋本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
34636.82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至2020年8月30日违
约金计9549.1元;自2020年8月31日起以代偿款
34636.8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被告唐恒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被告蒋本建于本判决生效10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原
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461元,由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负担8
元,由被告蒋本建、唐恒负担453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6号

浙江唐潮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万允杰诉被
告胡欣炜、浙江唐潮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特283号

来利江：本院已受理来利江申请宣告俞国英失踪
一案,经查俞国英，女,196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
所在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山二村凤紫墩
28号,于2001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俞国英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0571-86537957)。公告期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7号

邯郸市科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小明、张保平、
周大伟、安宁：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
诉被告邯郸市科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小明、张保
平、周大伟、安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96号

宁波素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
莹诉被告杭州微柠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素莱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98号

潘灵辉：本院受理原告李金发诉被告潘灵辉、仇

启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8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13号

嘉兴佳润纸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华
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叶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一退还原告货款1702002元;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利息损失(自2019年12月3日起,以1702002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二为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二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9日上年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940号

杭州准点物流有限公司：原告汪健佬诉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7月1日9: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09号

祝文倩（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94****5623）：本
院受理的原告朱麟鸣诉被告祝文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祝文倩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麟鸣款项322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共计675元，由被告祝文倩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
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
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
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
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933号

张福州（公民身份号码：4114021998****851X）：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芸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福
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宁波芸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垫付的车
辆贷款36828.33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6月
2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693号

麻日霞、陈永春（公民身份号码3325211980****
1623、3426231984****251X）：本院受理的原告韩永
梅与被告麻日霞、陈永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20000元，并
支付利息2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答辩
15日的起算日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举证15日的起
算日为答辩期限届满之日起。并定于2021年7月14日
上午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91号

周洪新：本院受理的原告郑飞与被告周洪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周洪新支付原告郑飞货款26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
1月11日起以26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
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50元,减半收取
2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75元,由被告周洪新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6号

李小梅（公民身份号码：5105221980****3585）：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君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小梅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
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小梅应在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君润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2015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物业
综合服务费2329元、日常维修费324元、违约金1076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
李小梅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18号

张明星（公民身份号码：3307211988****6612）：本院
受理原告钟语含与被告张明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1）浙0206民初
1518号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
6月25日08时4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54号

周兆民（公民身份号码：3325291995****6416）：本
院受理原告戴展立与被告周兆民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周兆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
原告戴展立借款7500元并支付自2020年2月12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
告周兆民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040号

浙江鼎阳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成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鼎阳紧固件有限公司，
第三人叶卫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
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519856元，并
支付以51985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9日9时
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7号

徐国于、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在审
理原告施富旺诉被告徐国于、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过60日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5日08:45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211号

彭学武：本院受理的原告周阳诉被告彭学武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
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204号

王军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周阳诉被告王军华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
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89号

雷晓彬、张廷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雷晓彬、张廷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本案定2021年6月24日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51号

李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李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本案定2021年6月24日14时30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260号

郑浩、曲和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郑浩、曲和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2021年6月24日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22号

杨伟、杨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伟、杨倩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江东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24号

吕建新、邱高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吕建新、邱高香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江东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975号

高军：本院已受理原告陈明辉与被告高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008号

胡晨晖：本院已受理原告李毛妍与被告胡晨晖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举证期限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8日14时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95号

林初雄：本院受理原告黄红辉诉被告林初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95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66号

冉儒林、尹冲：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冉儒林、尹冲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14时15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江东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